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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责划分

1．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全市维修资金

的政策指导与监督管理。

2．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市级维修资金日常管理部门

（以下简称“市维修资金管理部门”），具体负责城市区、开发

区和北戴河新区的维修资金日常管理工作。各县级住房和城乡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维修资金的日常管理工作。

二、交存管理

（一）交存范围和标准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包括首期交存及续交。

1．下列物业应当交存或提取维修资金：

(1) 商品住宅（包括附属储藏室、车位），但只属于一个业

主所有且不具有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除外；

(2) 商品住宅小区内的非住宅用房或者住宅小区外与单幢

住宅结构相连的非住宅用房；

(3) 能够办理产权登记的车库、地下车位（库）。

(4) 售后公有住房。

人防设施的维修养护责任依法由受益人承担，不适用本意

见。

2．首期维修资金的交存标准如下：

(1) 不配备电梯的住宅房屋，每平方米 84 元；

(2) 配备电梯的住宅房屋，每平方米 109 元；

(3) 非住宅，每平方米 116 元；














